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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組織規程 

 

第32次(104.11.06)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董事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1040177850號函核定 

第33次(105.5.12)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五年七月九日       董事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一○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1050105364號函核定(核定第 

四條自105年8月1日生效) 

第35次(105.11.10)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36次(106.5.11)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董事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一○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1060117127號函核定 

一○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1060149685號函核定 

第37次(106.11.16)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董事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一○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1070011100號函核定 

第40次(107.5.17)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七年六月十九日     董事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一○七年八月七日 

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1070103340號函核定 

第42次(108.2.27)        校務(臨時)會議修訂通過 

一○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董事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一○八年四月十九日 

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1080054890號函核定 

第46次(109.5.28)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董事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一○九年十月十六日 

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1090145621號函核定 

第50次(110.5.26)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51次(110.9.15)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一○年十一月十日     董事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1100160533號函核定 

第52次(110.12.29)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一 一年十月十二日       董事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一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1110110513號函核定 

第56次(112.5.31)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一 二年十月十三日       董事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一一二年十一月八日 

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1120106301號函核定 

第57次(112.12.27)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一三年二月十五日       董事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一一三年三月二十日 

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1130025817號函核定(核定第 

四條自113年8月1日生效；第七條、第二十八條之 

一及第六十二條自113年3月20日生效) 

第59次(113.05.29)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一三年六月十五日       董事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第  一  條 本規程依大學法第三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大學定名為大葉大學(以下簡稱本大學)。 

第  三  條 本大學以「理論與實務並重」、「科際整合」、「產學合作」與「師徒制」

四大教育理念，培養手腦並用與敬業樂群之高級人才，並配合國家經濟發展，將

工程、設計及管理等相關科技研究落實於產業應用為宗旨。 

第  四  條 本大學設工學院、設計暨藝術學院、管理學院、外語學院、生物科技暨資源

學院、觀光餐旅學院及護理暨健康學院。 

前項學院之系所設置如下： 

一、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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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學系(含進修學士班-107 學年度停招、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96

學年度停招、博士班)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含四年制技術系、進修學士班-111 學年度停招、

碩士班、博士班)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含進修學士班-103 學年度停招、碩士班-109 學年度

停招、碩士在職專班-109 學年度停招) -109 學年度停招 

環境工程學系(含進修學士班-103 學年度停招、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111

學年度停招、博士班) 

資訊工程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96 學年度停招) 

電信工程學系-95 學年度停招(含碩士班-96 學年度停招、碩士在職專班-96

學年度停招)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110 學年度停招 

機械工程研究所碩士班-96 學年度停招(含碩士在職專班-96 學年度停招) 

工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分組：工業工程組-102 學年度停招、機械工程組-99

學年度停招、電子電機組-99 學年度停招、環境工程組-102 學年度停招) 

綠色產品設計學士學位學程-108 學年度停招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含進修學士學位學程-109 學年度停招) 

二、設計暨藝術學院： 

設計暨藝術學院學士班-98 學年度停招 

設計暨藝術學院教師碩士在職專班-107 學年度停招 

設計學系(含四年制技術系、進修學士班-109 學年度停招、碩士班、二年

制在職專班-98 學年度停招、碩士在職專班-96 學年度停招) 

空間設計學系(含進修學士班-109 學年度停招、二年制在職專班-99 學年

度停招，學士班分組：建築組、室內設計組) 

造形藝術學系(含進修學士班-109 學年度停招、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110

學年度停招) 

設計暨藝術學院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分組：工業設計組-104 學年度

停招、造形藝術組-104 學年度停招、室內設計組、文化產業組、視覺傳

達組 

傳播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多媒體數位內容學士學位學程(含進修學士班-104 學年度停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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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研究所碩士班 

三、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學士班-100 學年度停招 

企業管理學系(含進修學士班-110 學年度停招、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106

學年度停招) 

會計與資訊管理學系(含進修學士班-會計資訊學系 110 學年度停招、進修

學士班-資訊管理學系 111 學年度停招、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人力資源暨公共關係學系(含碩士班-109 學年度停招、碩士在職專班-106

學年度停招) -109 學年度停招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111 學年度停招(含進修學士班-103 學年度停招、碩士

班-111 學年度停招、碩士在職專班-106 學年度停招)  

財務金融學系(含進修學士班) 

財務管理學系-95 學年度停招 

教育專業發展研究所碩士班-111學年度停招(含碩士在職專班-111學年度

停招)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分組：企業管理組、資訊管理組-103 學年度停

招、人力資源暨公共關係組-109 學年度停招、休閒事業管理組-102 學年

度停招、運動事業管理組-102 學年度停招、國際企業組-113 學年度停招、

高階經理人組、財務金融組) 

管理學院博士班 

智慧財產權碩士在職學位學程-107 學年度停招 

商業經營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四、外語學院： 

英語學系(含碩士班) 

應用日語學系(含進修學士班-112 學年度停招) 

歐洲語文學系-104 學年度停招 

歐洲文化與旅遊學士學位學程-108 學年度停招 

文創產業國際人才學士學位學程-108 學年度停招 

外語服務產業碩士學位學程-107 學年度停招 

五、生物科技暨資源學院： 

藥用植物與食品保健學系(含進修學士班-107 學年度停招、碩士班、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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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專班-100 學年度停招、博士班-100 學年度停招、108 學年度復招) 

生物醫學系(含碩士班) 

生物資源學系-110 學年度停招 

生物科技與產業博士學位學程-109 學年度停招 

六、觀光餐旅學院： 

觀光休閒學系(含進修學士班-觀光旅遊學系 111 學年度停招、進修學士班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110 學年度停招、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餐旅管理學系(含進修學士班) 

餐旅管理碩士學位學程-108 學年度停招 

觀光餐旅碩士在職學位學程(分組：教育組、經營管理組)-111 學年度停招 

婚禮企劃暨節慶管理學士學位學程(含進修學士學位學程-108 學年度停

招)-109 學年度停招 

婚禮企劃暨節慶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109 學年度停招 

烘焙暨飲料調製學士學位學程(含進修學士學位學程-110 學年度停招) 

七、護理暨健康學院： 

護理學系(含二年制在職專班、碩士班) 

運動健康管理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醫療器材設計與材料碩士學位學程-113 學年度停招 

視光學系(含碩士班) 

健康產業管理碩士在職學位學程-111學年度停招 

視覺科學碩士在職學位學程-111學年度停招 

醫學工程學系(含碩士班) 

職能治療學系 

學士後護理學系 

第  五  條 本大學設通識教育中心。 

第  六  條 本大學之學院、學系、學位學程與研究所之增設及變更應經校務會議審議

後，報教育部核定後施行。 

第  七  條 本大學設下列各處。 

一、教務處分設二組三中心：註冊組、課務組、招生暨就學服務中心、教學

資源中心及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二、學生事務處分設三組三中心：生活與住宿輔導組、衛生保健組、學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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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輔導組、課外活動暨服務學習中心、職涯發展中心及校安中心。 

三、總務處分設四組：財物管理組、資源管理組、營繕管理組及環境管理組。 

四、研究發展處分設二組一中心一室：學術研究組、產學合作組、創新育成

中心及衍生事業推動辦公室。 

五、國際暨兩岸交流處分設二組二中心一部：行政事務組、課程與輔導組、

國際事務中心、兩岸事務中心及國際專修部。 

六、公關事務暨校友服務處分設二中心：公關事務中心及校友服務中心。 

七、推廣教育處分設二組：企劃行銷組及行政服務組。 

八、校務發展暨品保處分設二組：校務發展組及校務品保組。 

第  八  條 (刪除) 

第  九  條 本大學設圖書館，分設二組：採訪編目組及典藏閱覽組。 

第  十  條 本大學設秘書室，分設二組：綜合業務組及文書管理組。 

第 十一 條 本大學設人事室，分設二組：第一組及第二組，辦理任用、考核及退撫等事

宜。 

第 十二 條 本大學設會計室，分設二組：第一組及第二組，辦理會計、歲計及審核等事

宜。 

第 十三 條 本大學設體育室，分設二組：教學行政組及場地活動組。 

第 十四 條 (刪除) 

第十四條之一 本大學設稽核室。 

第 十五 條 本大學設電子計算機中心，分設二組：系統網路組及校務行政組。 

第 十六 條 本大學設師資培育中心-108學年度停辦教育學程。 

第 十七 條 本大學設校園環境管理暨安全衛生中心。 

第 十八 條 本大學設國際語言中心，分設一組一中心：教學設備組及華語教學中心。 

第 十八 條之一 (刪除) 

第 十八 條之二 (刪除) 

第 十九 條 本大學為配合國家經濟建設需要，培育產業人才及促進技術升級，得設：先

進車輛科技研究中心、產學中心、生物科技研究發展中心及創意設計中心等單位。 

本大學得設立附屬機構，辦理長期照顧服務等業務，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議

審議通過後附設之。其設置辦法由本大學另定之。 

本大學各學院為建教合作、實習及實驗等需要，得附設相關研究發展中心。 

第 二十 條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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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刪除) 

第二十二條 本校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負校務發展之責，並對外代表本校，以一任三

年為原則，如因特殊原因，得經董事會決議延任一年，任期以八月一日或二月一

日起聘為原則。 

校長之資格，依有關法令之規定；其產生及去職方式如下： 

一、新任：由董事會組織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二至三人，送董事會圈選，報

請教育部核准聘任之。  

二、連任：任期屆滿，得連任一次為原則，但若對校務發展有具體特殊貢獻

或其他重大原因者，得第二次連任。每屆任期屆滿一年前，應由董事會

考核及議決是否續聘連任。 

三、去職： 

（一）任期屆滿，不擬連任或不再續聘。 

（二）主動辭職。 

（三）其他原因去職：依私立學校法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相關規定。 

校長於任期屆滿前去職，應報經董事會同意。 

原任校長未獲續聘者，不得參加校長遴選。 

新任校長經董事會決議產生後，校務重要事項應留待新任校長決策及辦理。 

如本校符合「大學評鑑辦法」第九條及第十條第一項規定，經教育部評鑑為

辦學績效卓著者，校長年齡上限得放寬至七十五歲。校長在聘期中年齡屆滿七十

五歲，視為聘期屆滿。 

校長遴選辦法另定之，經董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二十三條 校長因故出缺或無法視事時，董事會得於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或教授中

指派一人為代理校長。代理執行校長職務至新任校長產生到任或原任校長恢復視

事止。 

第二十四條 

 

本大學置副校長一至三人，襄助校長處理學術、行政及校長指定之校務，任

期以配合校長之任期為原則。副校長之產生，負責處理學術事務者，由校長自教

授中遴選聘兼之，其餘由校長自本校副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中遴選聘兼之，

並得以契約方式進用校外人士擔任之。 

副校長不適任時，校長得解除其職務，另行遴選之。 

第二十四條之一 本大學董事會得置辦事人員若干人，辦理日常事務及會議紀錄之整理。 

第二十五條 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承校長之命主持教務事宜，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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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於設有四個以上之二級單位時，得置副教務長一人，由助理

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得置秘書一人，各組置組長一人，各中心置主任

一人。 

第二十六條 學生事務處置學務長一人，承校長之命主持學生事務相關事宜，由校長聘請

副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於設有四個以上之二級單位時，得置副學務長

一人，由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得置秘書一人，各組置組長一人，

各中心置主任一人，得酌置輔導教師、軍訓教官及護理教師若干人。 

第二十七條 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承校長之命主持總務事宜，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

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於設有四個以上之二級單位時，得置副總務

長一人，由講師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得置秘書一人，各組

置組長一人。 

第二十八條 研究發展處置研發長一人，承校長之命主持研究發展事宜，由校長聘請副教

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因推動重大校務專案需要，經校務會議通過者，得

置副研發長一人，由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得置秘書一人，各組置

組長一人，各中心置主任一人，各室置主任一人。 

第二十八條之一 國際暨兩岸交流處置國際長一人，承校長之命主持國際暨兩岸交流事宜，由

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因推動重大校務專案需要，經校務會

議通過者，得置副國際長一人，由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

擔任。得置秘書一人，各組置組長一人、各中心置主任一人、國際專修部置主任

一人。 

第二十八條之二 公關事務暨校友服務處置公關長一人，承校長之命主持公關事務暨校友服務

事宜，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得置秘書

一人，各中心置主任一人。 

第二十九條 推廣教育處置推廣教育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

任，因推動重大校務專案需要，經校務會議通過者，得置副推廣教育長一人，由

講師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各組置組長一人。 

第二十九條之一 校務發展暨品保處置校發長一人，承校長之命主持校務發展暨品保事宜，由

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因推動重大校務專案需要，經校務會

議通過者，得置副校發長一人，由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

擔任。得置秘書一人，各組置組長一人。 

第 三十 條 圖書館置館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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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各組置組長一人。 

第三十一條 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

由職員擔任。各組置組長一人，得酌置秘書若干人。 

第三十二條 人事室置主任一人，各組置組長一人。 

第三十三條 會計室置主任一人，各組置組長一人。 

第三十四條 體育室置主任一人，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各組

置組長一人，得酌置體育教師及運動教練若干人。 

第三十五條 (刪除) 

第三十五條之一 稽核室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

員擔任。 

第三十六條 電子計算機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

兼任，或由職員擔任。各組置組長一人。 

第三十七條 師資培育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

任，並應置五名以上與任教學科專長相符之專任教師。其組織及運作方式另定

之，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施行。 

第三十八條 校園環境管理暨安全衛生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

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第三十九條 國際語言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

任，或由職員擔任。各組置組長一人，各中心置主任一人，得酌置教師若干人。 

第三十九條之一 (刪除) 

第三十九條之二 (刪除) 

第 四十 條 本大學先進車輛科技研究中心、產學中心、生物科技研究發展中心、創意設

計中心等單位得各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

任，或由職員擔任，或以契約方式進用校外人士。因推動重大校務專案需要，經

校務會議通過者，得置副中心主任一人，由講師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

職員擔任，並得視業務需要置職員若干人；各學院附設中心各置主任一人，由校

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 

第四十一條 (刪除) 

第四十二條 (刪除) 

第四十三條 通識教育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得酌置教師若干人。 

第四十四條 本大學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四級，擔任教學、研究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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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輔導工作。得設講座，由教授主持，講座設置辦法另定之。得延聘研究人員從

事研究計畫及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 

第四十五條 各學院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任期以三年為原則，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

或於現任院長期滿前三個月，組成院長遴選小組(遴選作業辦法另定之，經行政會

議通過後施行)遴選二至三位新任院長候選人，提請校長擇聘之。 

學院得視需要置副院長一人，由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任期配合院長，由院

長提請校長聘任之。 

院長任期屆滿之續聘由校長衡酌其任內表現，或徵詢該院院長遴選小組意見

後，得連任一次。院長於任期中有不適任之情形，得由校長或由該院院務會議代

表過半連署提議，由校長核定後免兼院長職務。 

第四十六條 各學系(所)置系主任(所長)一人，由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任期以三年為原

則，由各學系(所)各級教師以同意方式推選二至三人，提請院長轉陳校長擇聘之。 

另視學系需要得置副主任一人，由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任期配合系主

任，由系主任提請院長轉陳校長聘任之。 

系主任(所長)任期屆滿之續聘，由院長衡酌其任內表現，提請校長核定後，

得連任一次。系主任(所長)於任期中有不適任之情形，得由院長或該系(所)專任教

師過半連署提議，由校長核定後免兼系主任(所長)職務。 

各學位學程比照前三項辦理。 

第四十七條 本組織規程所列單位一級主管，由教師兼任者，採任期制，任期以三年為原

則，並每一年發聘一次。各單位得視業務需要置職員若干人，包括專門委員、編

纂、秘書、專員、輔導員、編審、醫師、護理師、藥師、組員、技正、技士、技

佐、護士或辦事員等人員。本大學內所指組長與主任除人事室及會計室外，由校

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組員、技士以上職員兼任。 

第四十八條 本大學各級職員均由校長派任之，會計室及人事室人員之任用，各依有關規

定辦理。 

第四十九條 本大學教職員員額編制表經董事會通過，報教育部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 五十 條 本大學校務會議以校長、副校長、學術與行政主管、教師代表、研究人員代

表、職工代表、學生代表及其它有關人員組成之。出席之教師代表，由各教學單

位教師互選產生之，其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員之二分之一，教師代表中具備

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以不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之三分之二為原則。職工代表四名

由行政人員、技術人員及工友互選產生之。學生代表應經選舉產生，其人數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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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於全體會議人數十分之一，其餘列席人員由校長指定之。 

第五十一條 本大學行政會議以校長、副校長、校發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

長、國際長、公關長、主任秘書、各學院院長、推廣教育長、會計主任、人事室

主任、稽核室主任及其它相關單位主管組成之。校長為主席，研議本大學重要行

政事項。 

前項與學生學業、生活及獎懲有關事項研議時，應請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

出席。 

第五十二條 本大學教務會議以教務長、各學院院長、推廣教育長、各系主任(所長)、體

育室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及有關教務人員組成

之。教務長為主席，研議本大學重要教務事項。 

前項與學生學業、生活及獎懲有關事項研議時，應請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

出席。 

第五十三條 本大學學生事務會議以學務長、各學院院長、推廣教育長、各系主任(所長)、

學生發展輔導組組長或有關學務人員組成之。學務長為主席，討論本大學重要學

生事務事項。 

討論與學生學業、生活及獎懲有關事項時，應請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出席。 

第五十四條 本大學總務會議以總務長、會計主任及有關總務人員組成之。總務長為主 

席，討論本大學重要總務事項。 

討論與學生學業、生活及獎懲有關事項時，應請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出席。 

第五十五條 本大學院務會議以院長、各系主任(所長)及該學院教師代表組成之。討論院

務相關事宜。主席由院長擔任，必要時得請學院相關人員及學生代表列席。 

第五十六條 本大學系(所)務會議以系主任(所長)及同系(所)教師組成之，討論系(所)務相

關事宜。主席以系(所)主任(所長)擔任，必要時得請學系相關人員及學生代表列席。 

各學位學程比照前項辦理。 

第五十七條 本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設置校級、院級及系級三級教評

會，審議下列事項： 

一、教師聘任、聘期、升等、延長服務、停聘、解聘、不續聘、資遣原因認

定、復聘及聘任不予通過、申請複審及違反學術倫理等事項。 

二、依法令或本校規定應經教評會評審或校長批交之事項。 

三、其他涉及教師重大權利或義務事項。 

前項事項之審議程序，依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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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評會置委員十九至二十五人，由校長、校長指定一位副校長、教務長、

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及研發長為當然委員，選任委員由校長自各

學院(級)推選教授代表三至四人中遴聘，並以本校教授優先。當然委員人數不得

超過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且任一性別委員應佔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必要時並

得聘請校外教授擔任委員。委員任期一年，得連任。 

校教評會由校長或校長指定之副校長召集之，並為會議主席。會議由主席召

開，或經三分之一以上委員連署召開，主席無法主持會議時，由出席委員互選一

人擔任會議主席。 

院教評會由院長及教師代表九至十三人組成，教師代表之產生方式自院內副

教授級以上教師中遴聘，其遴聘方式由各院自定之，不足部份由校長自院外或校

外教授遴聘補足之；教授人數應佔委員總數三分之二以上。委員任期一年，得連

任。院長為會議當然委員兼召集人，並為會議主席。會議由主席召開，或經三分

之一以上委員連署召開。主席無法主持會議時，由出席委員互選一人擔任會議主

席。 

院（級）教評會設置辦法應報校（級）教評會核備。 

體育室、師資培育中心等組成之共同學群教評會比照院(級)教評會組成之。 

通識教育中心各教學群、國際語言中心等組成之通識教育中心教評會比照院

(級)教評會組成之。 

系教評會由系主任及教師代表七至九人組成，教師代表之產生方式自系內副

教授級以上教師中遴聘，其遴聘方式由各系自定之，不足部份由院長自系外或校

外教授遴聘補足之；教授人數需過半數。委員任期一年，得連任。系主任為會議

當然委員兼召集人，並為會議主席。會議由主席召開，或經三分之一以上委員連

署召開。主席無法主持會議時，由出席委員互選一人擔任會議主席。 

各系(所)教評會設置辦法應報院(級)教評會審查轉校(級)教評會核備。 

體育室、通識教育中心各教學群、師資培育中心、國際語言中心及各學位學

程之教評會比照系(級)教評會組成之。 

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五十八條 本大學設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教師對本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

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之相關事宜，置委員十五人，由下列人士組成：本校教

師、本地區教師組織或分會代表、教育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其中未兼任行政職

務之教師不得少於總額的三分之二，且任一性別委員應佔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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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其設置要點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五十九條 本大學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受理本校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

組織不服學校之懲處、行政處分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申訴事件。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之組成及評議程序另定之。 

第 六十 條 本大學設學生獎懲委員會，以學務長、教務長、生活與住宿輔導組組長及學

生發展輔導組組長及校安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另由全體教師中選出教師八人組

織之，學務長為主任委員。 

前項研討各種有關學生事務輔導規章或學生重大獎懲會議，必要時得邀請有

關人員列席。 

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六十一條 本大學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建立無性別歧視之教育

環境，並預防及處理學生及教職員工性別歧視之相關問題。 

前項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組織及辦法由秘書室訂定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第六十二條 本大學有關學生自治事項，包括學生自治組織之名稱、功能及組織與運作方

式，另以辦法明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六十三條 本組織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經董事會審議通過，報教育部核定後施行，其

修正時亦同。 

  



13 

本校組織規程修訂歷程如下： 
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八十四年  一月  十一日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八十四年  一月二十五日  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八十四年  六月  十四日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八十四年  十月    九日  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八十五年  一月    三日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八十五年  三月  二十日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八十五年  四月    一日  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八十五年  七月    四日 
教育部台(八五)高(三)字第八五０五二０一九號函核定 

八十五年  六月  十九日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八十五年  十月    七日  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八十五年十二月    十日 
教育部台(八五)高(三)字第八五一０七六五０號函核定 
八十六年  一月  十五日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八十六年  一月二十五日  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八十六年  三月  十八日 
教育部台(八六)高(三)字第八六０一九九四四號函核定 

八十六年  六月  十八日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八十六年  七月二十九日  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八十六年  八月二十一日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八十六年 十月  十四日  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八十七年 一月  十四日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八十七年  二月二十三日  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八十七年  三月二十四日 
教育部台(八七)高(三)字第八七０二三八三八號函核定 

八十七年  六月  十七日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八十七年  七月    六日  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八十七年十二月    九日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八十七年十二月  十五日  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八十八年  一月    七日 
教育部台(八八)高(二)字第八七一五一五０一號函核定修正 

八十八年  六月二十三日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八十八年  七月  十二日  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八十八年  八月  十三日 
教育部台(八八)高(二)字第八八○九八六三○號函核定修正 

八十九年  一月  十二日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八十九年  一月二十八日  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八十九年  四月    十日 
教育部台(八九)高(二)字第八九○四二一七五號函核定 

八十九年  六月二十一日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八十九年 七月二十九日  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八十九年 十月 十八日  
教育部台(八九)高(二)字第八九一三二八三九號函核定 

九十 年 一月  十日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 年 三月  八日 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九十 年 三月二十八日  
教育部台(九○)高(二)字第九○○四二二一號函核定 

九十 年 六月  六日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 年 六月 十八日 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九十 年 七月  六日 
教育部台(九○)高(二)字第九○○九六二○一號函核定 

九十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一年 三月二十五日董事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九十一年 五月二十二日 
教育部台(九一)高(二)字第九一○七三六三九號函核定 

九十一年  五月二十二日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一年 六月二十九日 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九十一年 八月二十七日 
教育部台(九一)高(二)字第九一一二九六三六號函核定 

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二年 一月    八日 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九十二年 三月 十七日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九二○○三七一四六號函核定 

九十二年  六月  十一日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二年  七月二十三日 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九十二年 八月二十五日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九二○一二六九一三號函核定 

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三年  一月    五日 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九十三年 三月二十九日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九三○○三八四七四號函核定 

九十三年 四月二十八日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三年 六月  九日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三年  六月  十四日董事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九十三年 九月二十七日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九三○一二七一一四號函核定 

九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四年  一月二十五日 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九十四年 四月  十二日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九四○○三五八一五號函核定 

九十四年 四月二十七日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九四○○五二八二八號函核定 

九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五年  一月    三日 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九十五年 三月三十日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九五○○四○一一三號函核定 

九十五年十二月  十三日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六年  六月    六日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六年  七月    四日 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九十六年 八月  十三日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九六○一二○六六三號函核定 

第1次(071205)           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第2次(080402)     校務(臨時)會議審議通過 

第3次(080611)           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九十七年  七月    二日 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九十七年  九月    十日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70176702號函核定 

第1次(071205)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2次(080402)     校務(臨時)會議修訂通過 

第3次(080611)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4次(081203)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八年 二月 二十日董事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九十八年 三月 三十一日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80051514號函核定 

九十八年 五月 十三日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80081578號函核定 

第5次(090610)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董事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九十八年八月十四日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80140099號函核定 

第6次(091202)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九年 二月二十三日董事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九十九年四月十三日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90056685號函核定 

九十九年五月十二日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90074779號函核定 

第7次(100602)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九年 六月十五日董事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九十九年 八月十六日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90133558號函核定 

九十九年 十月一日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90168055號函核定 

第8次(101013)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九年 十月二十一日董事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九十九年 十一月十九日董事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一○○年一月六日 
教育部臺高(二)字第1000000028號函核定 

第9次(110105)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10次(110413)        校務(臨時)會議修訂通過 

第11次(110615)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董事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一○○年八月八日                                
教育部臺高字第1000134176號函核定 

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教育部臺高字第1000191762號函核定第四條並自一○○年八月

一日生效 

第13次(111019)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董事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一○○年十二月七日 
教育部臺高字第1000221761號函核定 

第14次(100.12.21)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15次(101.01.11 )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一年三月六日       董事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一○一年四月二日教育部臺高字第1010057594號函核定 

 

 

  

第16次(101.04.25)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17次(101.06.13)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董事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一○一年七月二十四日 
教育部臺高字第1010137671A號函核定 

一○一年七月二十四日 
教育部臺高字第1010137671B號函核定(核定第四條自 

101年8月1日生效) 

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教育部臺高(三)字第1010152808號函核定 

第18次(101.10.03)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董事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教育部臺高(三)字第1010237387號函核定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教育部臺高(三)字第1010244922號函核定(核定第五 

十七條自101年12月12日生效) 

第20次(102.06.05)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二年七月十二日      董事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一○二年八月二十日 
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1020124159號函核定 

第23次(102.11.14)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24次(103.01.03)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三年二月十八日      董事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一○三年三月十七日 
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1030038410號函核定 

第25次(103.06.05)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三年七月十四日      董事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一○三年八月八日 
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1030113941號函核定(103學年度增設之系、所、

學程、專班自103年8月1日生效) 

第27次(103.11.28)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28次(104.03.26)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董事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第31次(104.07.08)        校務(臨時)會議修訂通過 

一○四年七月二十日     董事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一○四年八月十九日 

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1040109499號函核定(自104年8月1日生效) 

第32次(104.11.06)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董事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1040177850號函核定 

第33次(105.5.12)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五年七月九日       董事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一○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1050105364號函核定(核定第四 

條自105年8月1日生效) 

第35次(105.11.10)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36次(106.5.11)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董事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一○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1060117127號函核定 

一○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1060149685號函核定 

第37次(106.11.16)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董事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一○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1070011100號函核定 

第40次(107.5.17)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七年六月十九日     董事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一○七年八月七日 

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1070103340號函核定 

第42次(108.2.27)        校務(臨時)會議修訂通過 

一○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董事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一○八年四月十九日 

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1080054890號函核定 

第46次(109.5.28)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董事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一○九年十月十六日 

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1090145621號函核定 

 


